研院函﹝2017﹞13号

关于印发《哈尔滨工程大学研究生国（境）外学习课程的学分认定及成绩转换暂行实施办法》的通知

各有关院系：

为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加强我校与国（境）外高校及科研机构之间教育的深度合作，促进我校研究生的国际交流，现制定《哈尔滨工程大学研究生国（境）外学习课程的学分认定及成绩转换暂行实施办法》。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研究生院

                         2017年3月20日 

哈尔滨工程大学研究生国（境）外

学习课程的学分认定及成绩转换暂行实施办法

为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规范我校研究生在国（境）外高校学习课程获得学分的认定及成绩的转换，特制定本办法。
一、基本原则和总体要求
在学校人才培养及学科培养方案的基本框架下，研究生在国（境）外期间所修读的课程，由相关学院审核后，可进行课程学分认定及成绩转换。
1.课程学时、学分认定。与学科培养方案上课程的教学内容、学分/学时相同或相似的外方课程，可认定为同类课程，其课程名称按照学科培养方案上的课程名称记载，按照我校课程学分/学时数记载其学分/学时数；其它课程可认定为选修课，由所在院系直接按外方课程的中（英）文名称记载，并参照我校学时与学分的对应关系给出相应的学时/学分意见，经研究生院审核后予以认可。
2.成绩转换及录入。我校成绩采用百分制或五级记分制（《哈尔滨工程大学研究生课程考核管理办法（试行）》（校研字﹝2009﹞29号文件）第八条）。因此，与我校记分方式相同的外方成绩直接认定，其它成绩由开课院系根据课程内容提供成绩意见（属于公共课程的数学课由理学院进行成绩认定），研究生院审核后，由研究生院对相应的学分、课程成绩予以认定，并负责录入研究生管理信息系统。
3.认定及转换比例。申请认定或转换的学分总数不能超过该学科培养方案应修总学分的50%。

4.学校培养方案规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和“第一外国语”学分必须在我校获得。
二、学分认定及成绩转换程序
1．在研究生赴国（境）外高校学习之前，导师应指导研究生根据本学科培养方案来拟定其在外学习期间的学习计划，并填写《哈尔滨工程大学申请选修国（境）外研究生课程审批表》（见附件1），经院系审批同意后，在国（境）外高校按照拟定的学习计划学习。
2.因外方院校临时调整课程，研究生应在课程调整后1个月内（遇寒暑假顺延）向所在院系提交《哈尔滨工程大学申请选修国（境）外研究生课程调整审批表》（见附件2），院系同意后，将调整情况报研究生院备案。
3.研究生一般应于归国后1个月内（遇寒暑假顺延）办理学分认定及成绩转换手续，填写《哈尔滨工程大学国（境）外研究生课程学分认定及成绩转换申请表》（见附件3），附相关佐证材料（护照照片页、出入境页的复印件，外方学校成绩单原件和复印件，拟认定课程的目录、内容简介、教材），经导师及所在院系同意后，报研究生院审批。
三、本办法适用于我校研究生在国家公派项目、校际交流项目、院际交流项目派出交流期间于国外高校所修课程，自费出国研究生在国外高校的学习成绩不予认定。

四、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五、本办法的解释权在研究生院。

    附件：1. 哈尔滨工程大学申请选修国（境）外研究生课程审批表

    2. 哈尔滨工程大学申请选修国（境）外研究生课程调整审批表
    3. 哈尔滨工程大学国（境）外研究生课程学分认定及成绩转换申请表

附件1：
哈尔滨工程大学

申请选修国（境）外研究生课程审批表
	学  号
	
	姓  名
	
	所在院系
	

	专业名称
	
	导师姓名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国（境）外学校中文名称
	

	国（境）外学校英文名称
	

	国（境）外学习专业名称
	

	在国（境）外学习时间
	从  ______年______月    至  ______年______月

	申请选修国（境）外课程情况

	课程名称
	课程英文名称
	开课专业
	学时
	学分
	任课教师

	
	
	
	
	
	

	
	
	
	
	
	

	
	
	
	
	
	

	
	
	
	
	
	

	
	
	
	
	
	

	申请选修国（境）外课程情况说明
	请简要说明交流项目的情况以及该项目与本人所学专业的关系，并介绍所选课程（需另附，内容包括课程目录、使用教材，课程简介）。


	导师

意见
	导师签字：
                                                 年    月    日

	院系审

批意见
	主管领导签字：                   （公章）
                                                 年    月    日


注：此表一式2份。1份由学生所在院系存档，1份交学生本人保留以办理课程学分认定及成绩转换手续。

附件2：

哈尔滨工程大学

申请选修国（境）外研究生课程调整审批表

	 学  号

	
	姓  名
	
	所在院系
	

	专业名称
	
	导师姓名
	

	国（境）外学校中文名称
	

	国（境）外学校英文名称
	

	在国（境）外时间
	从  ______年______月  至   ______年______月

	国（境）外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申请选

修国（境）外课程调整情况
	
	课程名称

（英文名称）
	开课专业
	学时
	学分
	任课

教师

	
	1
	原定
	
	
	
	
	

	
	
	新改
	
	
	
	
	

	
	2
	原定
	
	
	
	
	

	
	
	新改
	
	
	
	
	

	
	3
	原定
	
	
	
	
	

	
	
	新改
	
	
	
	
	

	申请

原因
	    申请人签名：                 
                                         年    月    日

	本校

导师

意见
	      签   名：                  

                                         年    月    日

	院系

审批

意见
	                                     签   名：                （公章） 

                                         年    月    日


注：此表一式2份。1份由学生所在院系存档，1份交学生本人保留以办理课程学分认定及成绩转换手续。

附件3：              哈尔滨工程大学

国（境）外研究生课程学分认定及成绩转换申请表

	学号
	
	姓名
	
	联系电话
	

	院系名称
	
	专业名称
	

	国（境）外学校中文名称
	

	国（境）外学校英文名称
	

	国（境）外专业名称
	

	在国（境）外时间
	从 ______年______月 至  ______年______月

	学科培养方案应修总学分
	
	已批准认定及转换

课程成绩总学分
	
	本次申请认定及转换

课程成绩学分
	

	申请下列课程转换为我校相应研究生课程、类别及学分。

外方课程名称

(中文译名)
外方成绩
我校课程名称
课程编号
课程

类别
学时
学分
成绩

申请下列课程进行直接认定。

外方学校课程名称
中文译名
认定学时
认定学分
认定成绩



	申请人意见：
本人申请以上课程进行学分认定及成绩转换。

          申请人签名：                 
                  年    月    日

	所在学院意见:

       签名：                    （公章）
            年    月    日
	理学院意见（仅公共数学课需填写）：

           签名：                     （公章）
                            年    月    日

	研究生院意见：

                                                        签名：                   （公章）
       年    月    日


注：此表一式3份，1份交研究生院，1份由学生所在院系存档，1份交学生本人保留，同时提交以下材料各1份：①国（境）外研究生课程成绩单原件（阅后退回）及复印件；②《哈尔滨工程大学申请选修国（境）外研究生课程审批表》；③护照（照片页、出入境页）复印件、拟认定课程的目录、内容简介、使用教材等。
